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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列示的其他应付款不代表公司对上述债务的认可，双方权利义务以法律认可文件为准。

②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 金额 产生的原因 是否关联方

萍乡大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16.25 借款 否

凯德投资（海南）有限公司 3,230.00 借款 是

萍乡欣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8.23 借款 否

第五季（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0.00 借款 是

中兴国达(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52.74 借款 否

杭州全之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0.00 借款 否

王娅娅 900.00 借款 否

范艳霞 700.00 借款 否

臧黎明 385.55 借款 否

彭海 360.00 借款 否

广西乾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8.00 借款 否

关荣生 200.00 借款 否

凯德和灵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54.49 借款 否

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8.40 借款 是

深圳凯喆投资有限公司 45.00 借款 否

银硕士 33.60 借款 否

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 309.50 借款 是

张培峰 151.83 借款 是

辽宁康宏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52.45 借款 否

郑生娬 2.69 借款 否

注：以上列示的其他应付款不代表公司对上述债务的认可，双方权利义务以法律认可文件为准。

③其他应付款前五大：

序号 应付单位名称 金额（万元） 产生原因 是否关联方

1 萍乡大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16.25 借款 否

2 凯德投资（海南）有限公司 3,230.00 借款 否

3 萍乡欣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8.23 借款 否

4 北京维云创艺科技有限公司 3,625.23 往来款 否

5 第五季（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0.00 借款 否

合计 16,339.71

四、其他

14、根据你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报告期内你公司存在2个财务报告重要缺陷和2个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

请说明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成员在日常履职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职，是否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

修订）》第3.1.20条的规定；如是，请提出充分、客观的依据；如否，请说明相关内部问责情况。

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内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缺陷说明

（1）公司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净资产为负，且本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67.91%，公司持续经营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子公司北京屹立由数据有限公司的互联网加速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网络优化与技术服务业务量

较上年同期市场大幅萎缩。公司董事会在日常履职过程中已密切关注到公司上述风险因素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督促公

司进行互联网服务相关业务的市场开拓和业务创新，尽快改善主营业务收入下滑的颓势，提升现有主营业务的盈利水平；

公司也积极尝试手机流量经营、云计算业务，但因对所处行业的发展变化预测不足以及转型投入不足，新业务发展暂未成

功，公司业绩未达预期。

公司董事会在日常履职过程中多次督促公司在现有互联网出口带宽优化服务业务基础上，全力拓展多元化经营，开展

煤炭贸易等业务，以期打造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彻底改善公司持续经营现状。

（2）公司未严格执行《子公司管理制度》，存在个别子公司（未开展业务、原实控人及相关办公场所被查封等不可控

因素）提供审计资料不完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日常履职过程中已密切关注到公司自2018年7月时任公司董事长张培峰先生因个人原因被立案后，导致

公司个别子公司相关办公场所被查封的情况，责令公司到北京东城区公安部门进行相关汇报和协调，但因时任公司董事长

张培峰先生个人立案事项仍处于调查过程中，公司直到目前也未能获取个别子公司的相关资料，导致出现了提供资料不完

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日常履职过程中多次督促公司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最新进展，安排专人与公安部门保持联系和沟通，尽

快获取并提供相关审计资料。

（二）报告期内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缺陷说明

（1）报告期内核查发现存在前期时任主要高管人员在未告知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

流程的违规诉讼事项。

公司董事会在日常履职过程中已密切关注到公司存在前期时任主要高管人员在未告知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

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流程的违规诉讼事项，已责令公司对杭州东艮佳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诉讼事项等进行了公告。

公司董事会再次督促公司要以此为鉴，完善公司治理及权力监督制衡机制，强化印章管理与使用，杜绝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主要人员违规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2）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目前仍处于调查过程中，立案调查结果和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自2016年10月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以来，公司董事会在日常履职过程中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责令公司对董

监高等主要管理人员集中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学习，全体人员要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及时、完整地提

供相关资料。

截至目前，公司尚无上述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公司董事会再次督促公司及时关注事项进展并按规定做好每月进展公

司和风险提示。

综上，公司董事会和其专门委员会在日常履职过程中做到了勤勉尽职，内部审计部门每季度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

内部审计情况，不存在不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1.20条的规定的情形。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0日

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

回复函

（

2019)

京海律

0053-2

号

致: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法律的有关要求，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本所）律师结合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贵司）介绍的情况，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作以下回复：

（一）根据贵司的委托，我所律师结合裁判文书网的查询结果及贵司提供的法律文书对贵司于2019年5月28日补充公

告的涉诉案件完整性发表意见如下：

（1）我所通过对裁判文书网及天眼查网站的查询，查询到的贵司涉诉案件共计43件（见附表一）；

（2）结合贵司介绍情况及贵司时任法律顾问提供的法律文书，整理出2017年以后（包含延续至2017年后）涉诉案件

共计46件（见附表二）。

（3）我所梳理了2017年以来（包含延续至2017年后）贵司的诉讼案件，并根据上市公司重大涉诉案件披露规定，整理

出该时间段贵司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案件共计8件；

（4）贵司于2019年5月28日补充公告涉诉案件共计8件 ，与我所按照相关要求整理的案件情况一致。

综上，我所认为，根据贵司提供涉诉情况及我所查询情况，贵司已按照证监局要求及上市公司重大涉诉案件披露规则

进行了相关的补充披露，该披露在我所所知晓的范围内已然完整披露。

（二）根据贵司的委托，我所需就由贵司控股的五个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凯德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德棉矿业有限公

司、北京晟通恒安科技有限公司、霍尔果斯新华众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新华众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查封扣押冻

结及涉诉案件情况进行查询。我所使用裁判文书网对进相关公司涉诉情况进行查询、使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相

关公司经营情况进行查询、使用天眼查网站对相关公司司法查封扣押冻结情况进行查询，现将查询情况回复如下：

（1）未查询到霍尔果斯凯德科技有限公司相关情况；

（2） 天津德棉矿业有限公司涉诉案件三件， 案号分别为，（2017） 泸0115民初83734号、（2018） 浙0326执565号、

（2017）粤0304民初13490号，其中83734号案件冻结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数额1825万人民币、5656号案件冻结山

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额2000万人民币、13490号案件因被执行人全部未履行将天津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3）北京晟通恒安科技有限公司涉及司法冻结案件两件，案号分别为，（2018）浙03执353号、（2018）浙0326执565

号，冻结贵司持有的该公司的股权，其中565号冻结已失效；

（4）霍尔果斯新华众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已注销；

（5）北京新华众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涉诉劳动争议案件十件，分别为（2018）京0106民初36040号孟庆玉与该公司劳

动争议一案、（2018）京0106民初36039号陆春龙与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2018）京0106号民初36041号王晶与该公司劳

动争议一案、（2019）川0108民初483号刘磊与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2018）川0108民初9609号陈丽与该公司劳动争议一

案、（2018） 川0108民初9572号邹晓华与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2018） 川0108民初9523号吴兰与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

（2018） 川0108民初9607号李聪与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2018） 川0108民初9605号陈玲与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

（2018）川0108民初9522号王小刚与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

（三）本律师事务所的声明：

1.本回复函仅对查询到的法律文书信息发表意见，并非对该法律文书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是否进入执行程序进行判

断。

2.本回复函所涉及的有关内容，最终依赖于查询到的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3.本回复函仅供贵公司进行决策时之参考。

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

李茜茹 律师

2019年6月9日

附表一：

编号 原告 法院 案号 判决情况

1

中国电建集

团租赁有限

公司新疆分

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

乌鲁木齐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6)新民终468

号

(2015)乌中民二

初字第239号

终审判决：二、变更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乌中民

二初字第239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为：新疆昆仑伟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在9729979.75元的

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

昆仑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追偿；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674.95元，由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

司新疆分公司负担58353.73元，由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71321.2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一审判决：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昆仑伟业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中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昆仑

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追偿；

一、冻结被告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新疆昆仑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银行账户存款19853121.84元；

二、如冻结不足上述款额，该账户只可进款，不得支出，也可

查封、扣押被告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新疆昆仑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相应价值的财产，未经本院许可，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动用所冻结的款额和被查封、扣押的财产。

2

杭州荟铭贸

易有限公司

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7)浙民终153

号

(2015)浙杭商初

字第210号

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审裁定：驳回杭州荟铭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

3 陈震

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7)浙03民初

60号

一、被告吴联模、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陈震借款本金25215750元并赔偿经济损

失（以25215750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2日起至实际偿还

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收）；

二、被告曾定主、新疆拜城顺发矿业有限公司、黄允勤、吕玉

缘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三、驳回原告陈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6179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陈震负担

133945元，由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吴联模、曾定

主、新疆拜城顺发矿业有限公司、黄允勤、吕玉缘负担232850

元。

4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德州分行

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

(2017)鲁民终816

号

截止目前，中国银行德州分行已于 2018�年 4月初将公司上

述担保债权转移到德州市德融风险缓释管理有限公司（政府

下设部门），上述举措是德州市政府为彻底解决德州晶峰日

用 玻璃有限公司和各担保企业的金融风险而采取的措施，不

会追究上市 公司的上述担保责任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1800元，由上诉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

一审判决：

1、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偿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分行借款本金4300万元，利息及罚息1061122.4元（利

息暂计算至2016年12月15日，此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

2、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

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

还责任。

3、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最高债权额2800万元范围内

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9824元，诉

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64824元，由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

公司负担。

5

济南泛洋纺

织有限责任

公司

(2017)鲁01民初

740号

6

普莱克斯棉

花有限公司

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6)鲁14协外

认1号

执行裁定：扣划被执行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工商银

行山东省德州运河支行账号为16×××59的银行存款167万

元。

扣划被执行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德州铁

西支行账号为00×××47的银行存款。

本裁定立即执行。

判决：承认并执行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9日就

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和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签

署的404633号买卖合同作出的仲裁裁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对凯瑞德公司执行国际棉花协会ICAReferenceNo.AO1／

2013／09号仲裁裁决，其中包括：第一，由被申请人凯瑞德公

司向申请人普莱克斯公司支付合同项下应付款项及利息共

计229100.87美元，约人民币1400012.51元。 其中，

161486.95美元（约人民币986830.60元）为合同的约定价格

与2013年2月1日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52530.11美元（约人

民币321006.25元）为合同约定的保管费用；15083.81美元

（约人民币92175.65元）为前述差价和保管费用产生的利息，

以年利率7.5%计算，从2013年2月1日计至仲裁裁决之日

2014年1月9日；第二，被申请人凯瑞德公司向申请人普莱克

斯公司支付前述第一项所列款项产生的迟延履行裁决义务

的罚息，从2014年1月30日起计至前述全部款项实际支付之

日止，利息按照纽约优惠利率上浮4.25个百分点计算，即

2015年12月16日及以前为7.5%／年，自2015年12月17日起

为7.75%／年；罚息暂计至2016年1月31日约人民币

213657.46元。 第三，由被申请人凯瑞德公司向申请人普莱

克斯公司支付仲裁费用5685英镑，约人民币57151.31元。 3、

被申请人凯瑞德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7

宣化宏大钻

孔机械有限

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德

城区人民法院

(2015)德中商终

字第398号

(2015)德城民初

字第1184号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

一审判决：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宣化宏大钻孔机械有限公司汇票金额180万

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2月28日起至被告付款之日止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8

德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西城支行

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5)德中商初

字第99号

执行裁定：查封被申请人银行存款3500万元或者其他等值财

产。

判决：一、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德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

借款合同约定，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全部借款本息付清

止），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

二、被告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双企集团有限公司、吴

联模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152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06525元，

由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双企集团有限公司、吴联模共同负担。

9

阿克苏信诚

城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

司

阿克苏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

(2015)阿中民二

初字第92号

(2015)阿中民二

初字第95号

(2015)阿中民二

初字第96号

未能查到(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92号、95号、96号民事判决

书文件内容

公司公告：

①取得部分与阿克苏信诚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协

议》（该份借款协议借款金额为740万元）；

②取得了（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92号、95号、96号民事判决

书；

③对阿克苏信诚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寄送询证函，

但询证函被退回；

④检查了凯瑞德公司2016年3月28日偿还阿克苏城建3,

944.00万元的银行单据；

⑤取得了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承诺因上述借款产生的

利息等后续事宜由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代为承担和偿

还的承诺函；

10 汪东风

（2017）京03民

初327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涉及公司的诉讼请求为：“

（1）依法判令被告三向原告返还保 证金 58,326,500.00�元；

（2）依法判令被告三以 38,326,500.00�元 为基数、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 2016�年 5�月 6�日 之

日 起 暂 计 至 2017�年 8�月 17�日 的 利 息 共 计 2,366,

661.38�元及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

（3）依法判令被告三 以 20,0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 支付自 2016�年 4�月 28�日

之日起暂计至 2017�年 8�月 17�日的 利息共计 1,256,111.11�

元及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

（4）依法判 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58,326,500.00�

元；

（5）依法判令三被 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

11

杭州煊棠实

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杭州市萧山区人

民法院

(2015)杭萧商初

字第2922-2号

2016年11月21日北京重新立案，冻结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股份，合计金额1020万元

(2015)杭萧商初字第2922-2号裁定：

申请执行人杭州煊棠实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浙江亿富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一

案，依照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委托解除查封执行，执行过

程中已将委托事项执行完毕，该案执行完毕。

准许原告杭州煊棠实业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浙江亿富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12

岳阳天力电

磁设备有限

公司

攀枝花市中级人

民法院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2018)川04民终

79号

(2017)川0402民

初2319号

(2016)川04民终

707号

(2016)川0402民

初523号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岳

阳天力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支付汇票金额140万元，并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向岳阳天力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支付

从2015年4月25日起至140万元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三、驳回岳阳天力电磁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0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均由凯

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岳

阳天力电磁设备有限公司先行垫付，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在支付本案判决确定的上述费用时一并支付给岳阳天力

电磁设备有限公司）。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3

平阳县北港

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浙江省平阳县人

民法院

(2016)浙0326民

初6942号

一、限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吴联模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平阳县北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

本金500万及利息（计算至2015年2月10日为285万元，之后

的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5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11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偿还完毕

之日止，以月利率2%为限）；

二、被告黄允勤、吕玉缘，曾定主，新疆拜城顺发矿业有限公

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三、驳回原告平阳县北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774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凯瑞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吴联模、黄允勤、吕玉缘、曾定主、新疆拜城顺发矿业

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85688元，由平阳县北港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负担。

14

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桂林市七星区人

民法院

(2016)桂0305民

初1468号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保荐费用250万元及延付罚息（以250万元为基数，按日

万分之五自2014年5月13日计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

止）。

本案应收取案件受理费34810元（原告已预付本院），由被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上述应履行之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权利人可在

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

请执行。

15

辽宁恒大重

工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7)鲁1402民

初909号

被告支付原告票据款100万元及利息5万元,共计105万元,分

9次付清,其中2017年7月25日支付20万元,2017年8月25日

支付15万元,剩余70万元,分别于2017年9月、10月、11月、12

月、2018年1月、2月、3月的25日支付10万元。 若其中一期逾

期支付,原告则有权对剩余欠款申请法院一次性强制执行,

且被告按照银行贷款双倍利率支付自应付款之日至付清之

日的利息。 其他无争议。 案件受理费6900元,保全费5000

元,共计11900元由被告承担。

16

辽宁恒大重

工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7)鲁1402民

初912号

涉及30万元票据未兑付，目前未查到详细案件信息，原告申

请法院冻结36万元公司资产

17

中国葛洲坝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哈密

市牛毛泉铁

矿工程施工

项目部

18

四川省简阳

环保设备厂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2016)川0402民

初3043号

原告四川省简阳环保设备厂于2016年12月9日向本院提出撤

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四川省简阳环保设备厂申请撤诉符合法律规

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

定，裁定如下：

准许四川省简阳环保设备厂撤诉。

19

德州昊祥运

输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6)鲁1402民

初3506号

本院认为，原告起诉的被告不明确，致使无法送达诉状等相

关法律文书，无法正常审理，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由原告另行

起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

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德州昊祥运输有限公司的起诉。

20

山东德派克

纸业有限公

司

平原县人民法院

(2016)鲁1426民

初2225号

判决书：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五日

内支付原告山东德派克纸业有限公司货款210181.7元。

裁定书：冻结被申请人的银行存款220000元或查封其相等价

值的财产。

21

河北地兴岩

土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5)德城民初

字第2459号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河北地兴岩土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汇票金额1000000元并支付该款利息(利息自

2015年5月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976元,由被告负担。

22

攀钢集团工

程技术有限

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6)鲁1402民

初1805号

重庆信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汇票号为0010006123586513，

票面金额50万元，攀钢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已清偿

判决：一、被告凯瑞德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

攀钢公司已清偿的全部金额62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4

月21日起至被告凯瑞德公司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新疆德棉公司、尧铭公司、坤铭公司负连带责任。

23

攀钢集团工

程技术有限

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6)鲁1402民

初1804号

安徽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汇票号为

0010006123586516，票面金额50万元，攀钢公司作为连带

责任人已清偿

判决：一、被告凯瑞德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

攀钢公司已清偿的全部金额55204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

年6月6日起至被告凯瑞德公司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新疆德棉公司、尧铭公司、坤铭公司负连带责任。

24

哈密精工耐

磨材料有限

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6)鲁1402民

初210号

一、被告凯瑞德控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商业承兑汇票款80万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5年1月5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履行。

二、判令被告哈密尧铭矿业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三被告负担。

25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德州分

行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6)鲁1402民

初1428号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与被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后，原告于2016年5月12日收到受理案件通知

书、预交诉讼费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次日

起7日内未按期缴纳案件受理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

二条第四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原告撤诉处理。

26

四川明星电

缆股份有限

公司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2016)川04民终

172号

(2015)攀东民初

字第2458号

一、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支付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汇票金额3000000元及

利息36275元，合计3036275元；

二、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哈密

尧铭矿业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攀钢集

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应支付给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的上述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091元，减半收取15545.5元，由攀钢集团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

限公司、哈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连带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27

上海宝信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2015)攀东民初

字第2959号

一、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给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金额

500000元及利息10553.42元，合计510553.42元；

二、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哈

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凯瑞

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支付给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8

安徽太平洋

电缆集团有

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5)德城民初

字第3029号

执行：判决书判决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

银行账户存款被德城区法院冻结，于2016年6月6日被德城区

法院扣划552045元，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已经履行清

偿责任。（详见(2016)鲁1402民初1804号）

判决：一、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汇票金额5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4月

24日起至被告付清货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新疆德棉公司、尧铭公司、坤铭公司、攀钢集团公司

负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9

浙江信一电

力设备有限

公司

成都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

(2015)高新民初

字第6378号

被告四川任远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哈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

江信一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连带支付50万元及该款自2015年

4月23日起至付清之日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

如被告四川任远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哈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凯瑞

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0

攀枝花市恒

圣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仁和区

人民法院

(2015)仁和民初

字第1001号

攀枝花市恒圣工贸公司 汇票号为0010006123586529，票面

金额100万元，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

已清偿。 (详见(2016)鲁1402民初1803号)

执行裁定：冻结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在中国工

商银行德州市运河支行的账户xxxxxxxxxxxxxxx存款110

万元

判决：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攀枝花市恒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票面金额10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票面金额100万元为基数，

从2015年4月29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止），被告攀枝花市永森源工贸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哈密新珠矿业

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对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票面金额和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1 甘一涵

德州经济开发区

人民法院

(2015)德开民初

字第967号

一、被告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

原告借款55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3月26日起至本判决指

定的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

二、被告山东德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300元，由三被告负担。

32

自贡市鑫彩

传动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自贡市大安区人

民法院

(2015)大民二初

字第611号

执行裁定：

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四川自贡红光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人民币430000元或查

封、扣押、冻结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判决：

一、被告四川自贡红光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连带支付原告自

贡市鑫彩传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到期汇票余款40万元，并从

2014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

利息至付清欠款时止；

二、驳回原告自贡市鑫彩传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

33

德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九

达民间资本

管理有限公

司

德州经济开发区

人民法院

(2016)鲁14民辖

终32号

(2015)德开民初

字第747－1号

(2015)德开民初

字第747号

(2015)德开民初字第747－1号判决：

本院于二○一五年七月十六日作出（2016）鲁1491民初字

第747号财产保全的裁定，现因申请人申请解除保全。 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裁定如

下：

解除对被申请人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棉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赵延彬、白俊惠、康洁、刘

金利、孙法忠、董伟红、李会江、张丽红银行存款600万元的冻

结或相应价值财产的查封。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2015)德开民初字第747号判决：

一、依法查封被告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棉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赵延彬、白俊惠、康洁、

刘金利、孙法忠、董伟红、李会江、张丽红银行存款600万元，

或查封、扣押、冻结相同价值的其他财产。

二、依法查封担保人山东金鲁班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房产一套

（产权证号：鲁德字第××号）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

34

湖南福瑞德

投资有限公

司

长沙市芙蓉区人

民法院

(2015)芙民初字

第3170号

本院在审理原告湖南福瑞德投资有限公司因与被告山东徳

棉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徳棉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本院于2015年6月4日通知原告湖南福瑞德投资有限公司

预交案件受理费，但原告湖南福瑞德投资有限公司未在本院

指定的期限内交纳案件受理费。

本院认为，原告湖南福瑞德投资有限公司未在本院指定的期

限内交纳案件受理费。 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自动撤诉处理。

35

来宝资源有

限公司

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5)德中民初

字第3号

2013年2月20日，国际棉花协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被

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1、639545.57美元；2、2013年3月13日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所产生的利息，以国际棉花协会的判决利

率计算；3、仲裁费用共计5195英镑。 国际棉花协会在仲裁后

已向申请人来宝公司与被申请人凯瑞德公司送达了仲裁裁

决书，双方当事人在收到裁决书后没有在规定期限提出上诉

请求，该裁决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裁定如下：

对国际棉花协会于2013年2月20日对申请人来宝资源有限

公司与被申请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就SC-815-NRPL

号、SC-822-NRPL号布基纳法索原棉买卖合同纠纷作出的

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

36

大连中纺机

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德城民初字第37

号

冻结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山东德棉股份有限

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05309元，或查封被告同等价值的其它

财产，至本案审理、执行完毕。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37

广州生源能

源发展有限

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人

民法院

(2014)穗天法民

二初字第1639号

之一

本院在审理原告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德

棉股份有限公司、吴联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于2014

年4月23日向本院申请撤回本案起诉。

本院认为：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

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38 张繁

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

(2017)中国贸仲

京裁字第0392号

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股份转让款人民币3240000元。

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以人民币3240000元为本金,自

2015.01.0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三、被

申请人申请人支付人民币100000元以补偿申请人支付的律

师费。

39

北京市华城

律师事务所

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5)德中执字

第36号

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与被执行人凯瑞

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和解意见，由被执行人凯瑞德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支付300000元， 其他费用由申

请执行人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承担，双方当事人同意就此

结案，现案款已履行完毕。

40

攀钢集团工

程技术有限

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8）鲁1402

民初2072号

41

重庆信通机

电设备有限

公司

(2015)攀东民初

字第2308号

(2016)川0402执

929号

(2016)川0402执

564号

(2016)川0402执

16-1号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重庆信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汇票号为0010006123586513，

票面金额50万元，攀钢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已清偿（详见

(2016)鲁1402民初1805号）

对被执行人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银行的存款扣划

至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本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42

四川伟业化

工有限责任

公司

自贡市大安区人

民法院

(2015)大民二初

字第519号

(2018)川0304执

恢181号

(2018)川0304执

恢180号

(2016)川0304执

220号

未能查到(2015)大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判决书文件内容

根据本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判决。 因被执行

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强制

执行，执行标的为1015120元。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通过司法查找程序，未查到被执行人有

可供执行的财产。

43

内蒙古自治

区第五地质

矿产勘查开

发院

德城区人民法院

哈密市人民法院

(2015)年哈市民

二初字第590号

(2017)鲁1402执

168号

(2016)新2201执

175-2号

(2016)新2201执

恢240号

判决如下：一、被告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尧铭

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连带向原告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院支付票据金额120万元。 二、被告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哈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原告内蒙古自治区第五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支付票据金额120万元的利息损失（自

2015年4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利率按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

理费15600元，由被告被告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哈

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附表二：

已公告

编

号

原告 法院 案号 判决情况

1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德州分行

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

(2017)鲁民终816

号

截止目前，中国银行德州分行已于 2018�年 4月初将公司上

述担保债权转移到德州市德融风险缓释管理有限公司（政

府下设部门），上述举措是德州市政府为彻底解决德州晶峰

日用 玻璃有限公司和各担保企业的金融风险而采取的措

施，不会追究上市 公司的上述担保责任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1800元，由上诉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

一审判决：

1、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偿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分行借款本金4300万元，利息及罚息1061122.4元（利

息暂计算至2016年12月15日，此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

2、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

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

还责任。

3、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最高债权额2800万元范围内

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9824元，诉

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64824元，由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

公司负担。

2

济南泛洋纺

织有限责任

公司

(2017)鲁01民初

740号

3

宣化宏大钻

孔机械有限

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德

城区人民法院

(2015)德中商终

字第398号

(2015)德城民初

字第1184号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

一审判决：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宣化宏大钻孔机械有限公司汇票金额180万

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2月28日起至被告付款之日止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

德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西城支行

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5)德中商初

字第99号

执行裁定：查封被申请人银行存款3500万元或者其他等值财

产。

判决：一、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德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

借款合同约定，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全部借款本息付清

止），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

二、被告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双企集团有限公司、吴

联模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152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06525元，

由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双企集团有限公司、吴联模共同负担。

5

阿克苏信诚

城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

司

阿克苏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

(2015)阿中民二

初字第92号

(2015)阿中民二

初字第95号

(2015)阿中民二

初字第96号

未能查到(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92号、95号、96号民事判决

书文件内容

公司公告：

①取得部分与阿克苏信诚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协

议》（该份借款协议借款金额为740万元）；

②取得了（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92号、95号、96号民事判

决书；

③对阿克苏信诚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寄送询证函，

但询证函被退回；

④检查了凯瑞德公司2016年3月28日偿还阿克苏城建3,

944.00万元的银行单据；

⑤取得了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承诺因上述借款产生的

利息等后续事宜由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代为承担和偿

还的承诺函；

6 汪东风

（2017）京03民

初327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涉及公司的诉讼请求为：“

（1）依法判令被告三向原告返还保 证金 58,326,500.00�

元；

（2）依法判令被告三以 38,326,500.00�元 为基数、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 2016�年 5�月 6�日

之 日 起 暂 计 至 2017�年 8�月 17�日 的 利 息 共 计 2,366,

661.38�元及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

（3）依法判令被告三 以 20,0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 支付自 2016�年 4�月 28�日

之日起暂计至 2017�年 8�月 17�日的 利息共计 1,256,

111.11�元及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

（4）依法判 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58,326,500.00�

元；

（5）依法判令三被 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

7

杭州煊棠实

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杭州市萧山区人

民法院

(2015)杭萧商初

字第2922-2号

2016年11月21日北京重新立案，冻结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股份，合计金额1020万元

(2015)杭萧商初字第2922-2号裁定：

申请执行人杭州煊棠实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浙江亿富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一

案，依照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委托解除查封执行，执行过

程中已将委托事项执行完毕，该案执行完毕。

准许原告杭州煊棠实业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浙江亿富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8

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桂林市七星区人

民法院

(2016)桂0305民

初1468号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保荐费用250万元及延付罚息（以250万元为基数，按日

万分之五自2014年5月13日计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

止）。

本案应收取案件受理费34810元（原告已预付本院），由被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上述应履行之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权利人可在

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

请执行。

9

河北地兴岩

土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5)德城民初

字第2459号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河北地兴岩土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汇票金额1000000元并支付该款利息(利息自

2015年5月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976元,由被告负担。

10

上海宝信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2015)攀东民初

字第2959号

一、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给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金额

500000元及利息10553.42元，合计510553.42元；

二、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哈

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凯瑞

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支付给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1

安徽太平洋

电缆集团有

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5)德城民初

字第3029号

执行：判决书判决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

银行账户存款被德城区法院冻结，于2016年6月6日被德城区

法院扣划552045元，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已经履行清

偿责任。（详见(2016)鲁1402民初1804号）

判决：一、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汇票金额5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4月

24日起至被告付清货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新疆德棉公司、尧铭公司、坤铭公司、攀钢集团公司

负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12

浙江信一电

力设备有限

公司

成都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

(2015)高新民初

字第6378号

被告四川任远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哈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

江信一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连带支付50万元及该款自2015年

4月23日起至付清之日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

如被告四川任远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哈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凯瑞

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13

攀枝花市恒

圣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仁和区

人民法院

(2015)仁和民初

字第1001号

攀枝花市恒圣工贸公司 汇票号为0010006123586529，票面

金额100万元，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

已清偿。 (详见(2016)鲁1402民初1803号)

执行裁定：冻结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在中国工

商银行德州市运河支行的账户xxxxxxxxxxxxxxx存款110

万元

判决：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攀枝花市恒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票面金额10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票面金额100万元为基数，

从2015年4月29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止），被告攀枝花市永森源工贸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哈密新珠矿业

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对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票面金额和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14

自贡市鑫彩

传动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自贡市大安区人

民法院

(2015)大民二初

字第611号

执行裁定：

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四川自贡红光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人民币430000元或查

封、扣押、冻结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判决：

一、被告四川自贡红光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连带支付原告自

贡市鑫彩传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到期汇票余款40万元，并从

2014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

利息至付清欠款时止；

二、驳回原告自贡市鑫彩传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

15

杭州东艮佳

善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7）浙01执

165号

16

乌鲁木齐市

九鼎富通小

额贷款有限

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7）鲁14执

160号

未公告

1 陈震

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7)浙03民初

60号

一、被告吴联模、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陈震借款本金25215750元并赔偿经济损

失（以25215750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2日起至实际偿还

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收）；

二、被告曾定主、新疆拜城顺发矿业有限公司、黄允勤、吕玉

缘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三、驳回原告陈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6179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陈震负担

133945元，由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吴联模、曾定

主、新疆拜城顺发矿业有限公司、黄允勤、吕玉缘负担

232850元。

2

中国电建集

团租赁有限

公司新疆分

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

乌鲁木齐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6)新民终468

号

(2015)乌中民二

初字第239号

终审判决：二、变更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乌中民

二初字第239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为：新疆昆仑伟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在9729979.75元的

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

昆仑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追偿；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674.95元，由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

司新疆分公司负担58353.73元，由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71321.2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一审判决：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昆仑伟业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中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昆仑

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追偿；

一、冻结被告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新疆昆仑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银行账户存款19853121.84元；

二、如冻结不足上述款额，该账户只可进款，不得支出，也可

查封、扣押被告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新疆昆仑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相应价值的财产，未经本院许可，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动用所冻结的款额和被查封、扣押的财产。

3

德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九

达民间资本

管理有限公

司

德州经济开发区

人民法院

(2016)鲁14民辖

终32号

(2015)德开民初

字第747－1号

(2015)德开民初

字第747号

(2015)德开民初字第747－1号判决：

本院于二○一五年七月十六日作出（2016）鲁1491民初字

第747号财产保全的裁定，现因申请人申请解除保全。 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裁定如

下：

解除对被申请人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棉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赵延彬、白俊惠、康洁、刘

金利、孙法忠、董伟红、李会江、张丽红银行存款600万元的冻

结或相应价值财产的查封。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2015)德开民初字第747号判决：

一、依法查封被告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棉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赵延彬、白俊惠、康洁、

刘金利、孙法忠、董伟红、李会江、张丽红银行存款600万元，

或查封、扣押、冻结相同价值的其他财产。

二、依法查封担保人山东金鲁班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房产一套

（产权证号：鲁德字第××号）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

4 甘一涵

德州经济开发区

人民法院

(2015)德开民初

字第967号

一、被告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

原告借款55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3月26日起至本判决指

定的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

二、被告山东德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300元，由三被告负担。

5

平阳县北港

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浙江省平阳县人

民法院

(2016)浙0326民

初6942号

一、限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吴联模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平阳县北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

本金500万及利息（计算至2015年2月10日为285万元，之后

的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5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11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偿还完毕

之日止，以月利率2%为限）；

二、被告黄允勤、吕玉缘，曾定主，新疆拜城顺发矿业有限公

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三、驳回原告平阳县北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774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凯瑞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吴联模、黄允勤、吕玉缘、曾定主、新疆拜城顺发矿业

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85688元，由平阳县北港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负担。

6

来宝资源有

限公司

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5)德中民初

字第3号

2013年2月20日，国际棉花协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被

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1、639545.57美元；2、2013年3月13日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所产生的利息，以国际棉花协会的判决利

率计算；3、仲裁费用共计5195英镑。 国际棉花协会在仲裁后

已向申请人来宝公司与被申请人凯瑞德公司送达了仲裁裁

决书，双方当事人在收到裁决书后没有在规定期限提出上诉

请求，该裁决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裁定如下：

对国际棉花协会于2013年2月20日对申请人来宝资源有限

公司与被申请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就

SC-815-NRPL号、SC-822-NRPL号布基纳法索原棉买卖

合同纠纷作出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

7 张繁

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

(2017)中国贸仲

京裁字第0392号

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股份转让款人民币3240000元。

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以人民币3240000元为本金,自

2015.01.0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三、被

申请人申请人支付人民币100000元以补偿申请人支付的律

师费。

8

四川明星电

缆股份有限

公司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2016)川04民终

172号

(2015)攀东民初

字第2458号

一、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支付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汇票金额3000000元及

利息36275元，合计3036275元；

二、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哈密

尧铭矿业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攀钢集

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应支付给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的上述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091元，减半收取15545.5元，由攀钢集团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德棉矿业有

限公司、哈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连带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9

普莱克斯棉

花有限公司

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6)鲁14协外

认1号

执行裁定：扣划被执行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工商银

行山东省德州运河支行账号为16×××59的银行存款167

万元。

扣划被执行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德州铁

西支行账号为00×××47的银行存款。

本裁定立即执行。

判决：承认并执行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9日

就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和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签署的404633号买卖合同作出的仲裁裁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对凯瑞德公司执行国际棉花协会ICAReferenceNo.AO1／

2013／09号仲裁裁决，其中包括：第一，由被申请人凯瑞德

公司向申请人普莱克斯公司支付合同项下应付款项及利息

共计229100.87美元，约人民币1400012.51元。 其中，

161486.95美元（约人民币986830.60元）为合同的约定价格

与2013年2月1日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52530.11美元（约人

民币321006.25元）为合同约定的保管费用；15083.81美元

（约人民币92175.65元）为前述差价和保管费用产生的利

息，以年利率7.5%计算，从2013年2月1日计至仲裁裁决之日

2014年1月9日；第二，被申请人凯瑞德公司向申请人普莱克

斯公司支付前述第一项所列款项产生的迟延履行裁决义务

的罚息，从2014年1月30日起计至前述全部款项实际支付之

日止，利息按照纽约优惠利率上浮4.25个百分点计算，即

2015年12月16日及以前为7.5%／年，自2015年12月17日起

为7.75%／年；罚息暂计至2016年1月31日约人民币

213657.46元。 第三，由被申请人凯瑞德公司向申请人普莱

克斯公司支付仲裁费用5685英镑，约人民币57151.31元。 3、

被申请人凯瑞德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10

岳阳天力电

磁设备有限

公司

攀枝花市中级人

民法院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2018)川04民终

79号

(2017)川0402民

初2319号

(2016)川04民终

707号

(2016)川0402民

初523号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岳

阳天力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支付汇票金额140万元，并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向岳阳天力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支付

从2015年4月25日起至140万元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三、驳回岳阳天力电磁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0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均由凯

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岳

阳天力电磁设备有限公司先行垫付，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在支付本案判决确定的上述费用时一并支付给岳阳天力

电磁设备有限公司）。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1

内蒙古自治

区第五地质

矿产勘查开

发院

德城区人民法院

哈密市人民法院

(2015)年哈市民

二初字第590号

(2017)鲁1402执

168号

(2016)新2201执

175-2号

(2016)新2201执

恢240号

判决如下：一、被告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尧铭

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连带向原告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院支付票据金额120万元。 二、被告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哈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原告内蒙古自治区第五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支付票据金额120万元的利息损失（自

2015年4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利率按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

受理费15600元，由被告被告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哈密尧铭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2

辽宁恒大重

工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7)鲁1402民

初909号

被告支付原告票据款100万元及利息5万元,共计105万元,

分9次付清,其中2017年7月25日支付20万元,2017年8月25

日支付15万元,剩余70万元,分别于2017年9月、10月、11月、

12月、2018年1月、2月、3月的25日支付10万元。 若其中一期

逾期支付,原告则有权对剩余欠款申请法院一次性强制执

行,且被告按照银行贷款双倍利率支付自应付款之日至付清

之日的利息。 其他无争议。 案件受理费6900元,保全费

5000元,共计11900元由被告承担。

13

四川伟业化

工有限责任

公司

自贡市大安区人

民法院

(2015)大民二初

字第519号

(2018)川0304执

恢181号

(2018)川0304执

恢180号

(2016)川0304执

220号

未能查到(2015)大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判决书文件内容

根据本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判决。 因被执行

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强制

执行，执行标的为1015120元。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通过司法查找程序，未查到被执行人有

可供执行的财产。

14

哈密精工耐

磨材料有限

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6)鲁1402民

初210号

一、被告凯瑞德控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商业承兑汇票款80万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5年1月5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履行。

二、判令被告哈密尧铭矿业公司、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三被告负担。

15

攀钢集团工

程技术有限

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8）鲁1402

民初2072号

16

攀钢集团工

程技术有限

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6)鲁1402民

初1805号

重庆信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汇票号为0010006123586513，

票面金额50万元，攀钢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已清偿

判决：一、被告凯瑞德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

攀钢公司已清偿的全部金额62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4

月21日起至被告凯瑞德公司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新疆德棉公司、尧铭公司、坤铭公司负连带责任。

17

攀钢集团工

程技术有限

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6)鲁1402民

初1804号

安徽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汇票号为

0010006123586516，票面金额50万元，攀钢公司作为连带

责任人已清偿

判决：一、被告凯瑞德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

攀钢公司已清偿的全部金额55204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

年6月6日起至被告凯瑞德公司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新疆德棉公司、尧铭公司、坤铭公司负连带责任。

18

重庆信通机

电设备有限

公司

(2015)攀东民初

字第2308号

(2016)川0402执

929号

(2016)川0402执

564号

(2016)川0402执

16-1号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重庆信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汇票号为0010006123586513，

票面金额50万元，攀钢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已清偿（详见

(2016)鲁1402民初1805号）

对被执行人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银行的存款扣划

至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本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19

山东德派克

纸业有限公

司

平原县人民法院

(2016)鲁1426民

初2225号

判决书：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五日

内支付原告山东德派克纸业有限公司货款210181.7元。

裁定书：冻结被申请人的银行存款220000元或查封其相等

价值的财产。

20

大连中纺机

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德城民初字第37

号

冻结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山东德棉股份有

限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05309元，或查封被告同等价值的其

它财产，至本案审理、执行完毕。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21

辽宁恒大重

工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7)鲁1402民

初912号

涉及30万元票据未兑付，目前未查到详细案件信息，原告申

请法院冻结36万元公司资产

22

中国葛洲坝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哈密

市牛毛泉铁

矿工程施工

项目部

23

杭州荟铭贸

易有限公司

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7)浙民终153

号

(2015)浙杭商初

字第210号

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审裁定：驳回杭州荟铭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

24

德州昊祥运

输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人

民法院

(2016)鲁1402民

初3506号

本院认为，原告起诉的被告不明确，致使无法送达诉状等相

关法律文书，无法正常审理，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由原告另行

起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

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德州昊祥运输有限公司的起诉。

需核实

序号 原告 案件号 审理法院 判决

本金标的

（元）预计

支付金额

预计支付

金额

（元）

1 广州农商行

（2018）粤

01民终

13856号

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

法院

一审判决：一、被告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

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偿还款项

34995525.80元，并支付利息（截止2015年3

月20日利息为1086027.80元，自2015年3月21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欠款额为基数，按中国

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

逾期利息）；二、被告李雄、邹迎春、刘艳微、广

州雄志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广州安答供应链

有限公司上述第一判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被告李雄、邹迎春、刘艳微、广州

雄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进行追偿；三、

驳回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

埔支行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

件受理费222208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

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李雄、邹迎春、刘

艳微、广州雄志科技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上述费用原告广州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已预交，

由被告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李雄、邹迎

春、刘艳微、广州雄志科技有限公司、凯瑞德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

埔支行迳付。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208元，由上诉人负担。

35000000 5000000

2 李嘉杰

（2017）沪

0115民初

83734号

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法

院

一、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李嘉杰借款1425

万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偿付原

告以1425万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的逾期

利息。 迟延履行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7300元，财产保全

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

18500000

1450000

0

3

田钿、项子

珂、诸慧芳

（2017）鲁

14执67号

之一

3250000 2750000

4

四川红叶建

设有限公司

（2016）新

01民初213

号

乌鲁木齐市

中级人民法

院

一、被告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四

川红叶建设有限公司预付款40000000元；

二、被告德棉公司支付原告红叶公司利息损

失1891500元；三、被告凯瑞德、吴联模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迟延履行加付利息，案

件受理费276800元，由三被告共同负担90%

即249120元。

41891500

2500000

0

5

中信汽车有

限责任公司

（2016）京

0105民初

21885号

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

调解书：被告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凯瑞

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中信汽车有限责

任公司支付三千三百零九万四千七百三十五

元七角五分(于二0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支付四

百万元，二0六年十一月一日前支付一百万，

二O一六年十二月一日前支付一百万元，二0

一七年一月一日前支付二百万元，二0一七年

二月一日前支付二百万元，二0一七年三月一

日前支付二百万元，二0一七年四月一日前支

付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三元零一分，

二0一七年五月一百前支付二百二十三万三

千二百六十三元零一分，二0一七年六月一日

前支付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三元零一

分，二0一六年七月一日前支付二百二十三万

三千二百六十三元零一分，二O一七年八月一

日支付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三元零一

分，余款九百九十二万八千四百二十元七角

三分于二O一七年九月一日前还清）；同时，

被告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被告浙

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凯瑞德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日前向原告中信

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欠款资金占用成本一

百零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元二角二分：

二、被告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凯瑞

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按上述内容的期限足

额履行任何一期还款给付义务的， 原告中信

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有权立即就上述所规定的

剩余未到期部分的欠款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并有权要求被告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被告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凯

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延迟履行利息(以

剩余未偿还欠款为基数， 按照月利率百分之

一的标

准自二O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起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十一万五千三

百零四元， 由被告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被告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33094735.

75

3309473

5.75

6

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

（2015）浙

杭执民字第

377号

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注：其中需核实部分案件为贵司时任法律顾问提供的相关信息或法律文书。

附表三：

编号 原告 法院 案号 诉讼及判决情况

1

杭州荟

铭贸易

有限公

司

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7)浙民终

153号

诉讼请求：1.判决亿富公司、凯瑞德公司连带支付荟铭公司商业承

兑汇票款1亿元并支付自2015年9月1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的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用由亿富公司、

荟铭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5年6月1日，凯瑞德公司开具了一

份出票金额为1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付款人为凯瑞德公司，收款

人为亿富公司，到期日为2015年8月31日。 后亿富公司将该汇票背

书转让给荟铭公司。 荟铭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委托杭州银行富

阳支行托收。 2015年8月27日，凯瑞德公司以无款可付为由拒绝支

付。依照票据法相关规定，荟铭公司享有票据权利，亿富公司、凯瑞

德公司应依法承担清偿票面金额的责任。

一审裁定：驳回杭州荟铭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

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 陈震

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7)浙03民

初60号

诉讼请求：1、被告吴联模、凯瑞德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315万元

及经济损失（以431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1日起至实际偿还

之日止， 月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四倍计算）；2、被告卢成谋、曾定主、顺发公司、黄允勤、吕玉缘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 本案受理费、 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

担。

判决情况：1、被告吴联模、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陈震借款本金25215750元并赔偿经济

损失（以25215750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2日起至实际偿还之

日止，按年利率24%计收）；2、被告曾定主、新疆拜城顺发矿业有限

公司、黄允勤、吕玉缘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驳回原告

陈震的其他诉讼请求。

3

中国电

建集团

租赁有

限公司

新疆分

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

乌鲁木齐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6)新民终

468号

号

诉讼情况：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与中国电

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的《工矿产品购买合同》提供担

保。

终审判决：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在9729979.75元的范

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后，有

权向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追偿。

4

平阳县

北港小

额贷款

有限公

司

浙江省平阳县

人民法院

(2016)浙0326

民初6942号

诉讼请求：1、被告吴联模、凯瑞德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85万元

及经济损失（以78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1日起按月利率2%

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被告卢成谋、曾定主、顺发公司、黄允

勤、吕玉缘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受理费、财产保

全费由被告承担。

判决情况：1、限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吴联模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平阳县北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

本金500万及利息（计算至2015年2月10日为285万元，之后的借

款利息以借款本金5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11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 以月利率

2%为限）；

2、被告黄允勤、吕玉缘，曾定主，新疆拜城顺发矿业有限公司

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3、驳回原告平阳县北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5

广州农

商行

广东省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8）粤01

民终13856号

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安答公司归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

币34995525.80元及支付利息 （暂计至2015年3月20日的利息是

1086027.80元，2015年3月21日后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

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伟恒公司承担抵押

担保责任， 原告对伟恒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环城路515、

535、555号201、202、207室 （房产证号分别为： 泸房地松字

（2013） 第037241、037243号及泸房地松字 （2014） 第001562

号）的三套房产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3、

判令被告李雄、邹迎春、刘艳微、雄志公司、凯瑞德公司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全部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财产保全以

及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

一审判决：1、被告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偿还款项34995525.80元， 并支付利息

（截止2015年3月20日利息为1086027.80元，自2015年3月21日起

至还清之日止，以欠款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

贷款基准利率计付逾期利息）；2、被告李雄、邹迎春、刘艳微、广州

雄志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上述第一判项

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李雄、邹迎春、刘艳微、广州

雄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广州安答供应链

有限公司进行追偿；3、 驳回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埔支行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

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2208

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李雄、邹迎

春、刘艳微、广州雄志科技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负担。 上述费用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

已预交，由被告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李雄、邹迎春、刘艳微、

广州雄志科技有限公司、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迳

付。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李嘉杰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2017）沪

0115民初

83734号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425万元；2、判令被告于偿付

以1425万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

率6%标准计算的利息。

判决情况：1、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李嘉杰借款1425万元；2、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

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以1425万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的逾期利息。

7

四川红

叶建设

有限公

司

乌鲁木齐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6）新01

民初213号

诉讼请求：1、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凯瑞德、吴联模三被告归还

货款4000万元，利息700万元；2、三被告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判决情况：1、 被告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四川红叶

建设有限公司预付款40000000元；二、被告德棉公司支付原告红

叶公司利息损失1891500元；三、被告凯瑞德、吴联模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

8

中信汽

车有限

责任公

司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2016） 京

0105 民 初

21885号

调解书：1、被告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被告浙江亿富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中信汽车有

限责任公司支付三千三百零九万四千七百三十五元七角五分 (于

二0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支付四百万元， 二0六年十一月一日前支付

一百万，二O一六年十二月一日前支付一百万元，二0一七年一月

一日前支付二百万元，二0一七年二月一日前支付二百万元，二0一

七年三月一日前支付二百万元，二0一七年四月一日前支付二百二

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三元零一分，二0一七年五月一百前支付二百

二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三元零一分，二0一七年六月一日前支付二

百二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三元零一分，二0一六年七月一日前支付

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三元零一分， 二O一七年八月一日支

付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三元零一分， 余款九百九十二万八

千四百二十元七角三分于二O一七年九月一日前还清）； 同时，被

告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日前向原告中信

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欠款资金占用成本一百零二万一千五百四

十元二角二分：

2、被告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被告浙江亿富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按上述内容的期限

足额履行任何一期还款给付义务的， 原告中信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有权立即就上述所规定的剩余未到期部分的欠款一并申请强制执

行，并有权要求被告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被告浙江亿富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延迟履行

利息(以剩余未偿还欠款为基数，按照月利率百分之一的标准自二

O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十

一万五千三百零四元，由被告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被告

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上接B069版）


